105學年度花蓮高商社團互轉轉社單

	A同學:
班級:       座號:     姓名:
	B同學:
班級:       座號:     姓名:

	
	社團名稱
	指導老師同意簽名
	
	社團名稱
	指導老師同意簽名

	(範例)
	籃球社
	流川楓
	(範例)
	動漫社
	野原新之助

	原社團
(轉出)
	
	
	原社團
(轉出)
	
	

	新社團
(轉入)
	
	
	新社團
(轉入)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人員確認: ____________________

注意事項：
1. 想互轉社團的同學請親自填寫上表，經由原社團指導老師和新社團指導老師的同意，再經學務處訓育組核准公佈名單之後，方能完成轉社手續，下學期第一次社團開始到新社團上課(由訓育組通知)。若申請表無社團老師簽名，則轉社申請無效。

2. 申請者A、B同學分別填寫左、右兩聯表格，表格內容需填寫正確且完整，轉社申請方可成立，資料內有誤，請同學自行負責。
3. 校內特殊社團，如管樂社、國樂社、原舞社、籃球校隊等，不接受互調申請。
4. 因每個社團所能容納人數有限，想互轉社團的同學請找好其他同學互調社團，兩人一起親自填寫轉社單(勿代填)。

5. 一旦轉社成功，不得要求轉回原社團或其它社團。

6. 申請期間為105年12月14日~106年元月4日放學前，交回學務處訓育組張秋婷小姐處且由學務處人員確認後才成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7. 一旦發現轉社申請有脅迫、利誘事宜，除轉社申請無效之外，凡關係人以校規記過處分。
8. 接受3角調，但需填寫2張互調單，並正確填寫3角調換之內容，範例如下：
	轉社單一
	
	轉社單二

	A同學
	B同學
	
	B同學
	C同學

	原社團
	校刊
	原社團
	團康
	
	原社團
	團康
	原社團
	淨心

	轉入社
	團康
	轉入社
	淨心
	
	轉入社
	淨心
	轉入社
	校刊


A同學-校刊社





B同學-�團康社





C同學-�淨心社








